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作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启迪环境”或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独

立董事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《关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<借款协

议>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<金融服务协议



(此页无正文，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廖良汉         刘俊海             周  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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